
附件2

已实现“通城通办”事项清单调研表

填报部门（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实施清单名称
（指主项或子项名
称，以政务服务网

上名称为准）

业务项名称
（以政务服务网
上名称为准）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行
政给付、行政确
认、行政奖励、
行政裁决、其他
行政权力、公共

服务）

 事项层级
（市、县级,

县级）

通办方式
（代收代办、直
接通办、全程网
办，可多填）

是否涉及线下邮寄及邮寄
内容

（如涉及邮寄，请在“是”一栏
下面选择“纸质材料的属地归档
”“纸质办理结果的反馈”“其
他”等邮寄内容，如未涉及邮

寄，请在“否”一栏下面打“√
”）

通办范围
（在已实现通办的区域下面打“√”）

是 否 海安 如皋 如东 启东 崇川 通州 海门 开发区苏锡通 通州湾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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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

备注：1.填写已实现的县域之间跨区域通办事项信息。
            2.表中所有要素均为必填项。


